
 

 

 

 

 

 

各系（室）： 

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（修

订）》经 2026 年 4 月 8 日学院第 3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执行。原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

配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地规院发〔2024〕7 号）文件同步废止。 

附件：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

（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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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26 年 4 月 8 日第 3 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招生机制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

充分发挥学院研究生教育主体作用，激发导师积极性，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助推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，根据《宁夏大学研究生招

生计划分配办法(试行)》（宁大校发[2022]11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针对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(全日制)招生计

划的分配，所涉及的导师为学院具备招生资格的研究生导师(含近

3 年新进博士)。 

第三条 分配原则 

（一）坚持质量提升的原则。以研究生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

绩效为导向，坚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、数量与质量相统一，努力

提高研究生生源与就业质量。 

（二）坚持动态调整的原则。以研究生导师科研经费和队伍

建设为主要依据，注重向有国家自然基金、国家或自治区重点研

发项目、人才工程等的导师倾斜，不断推动学院学位点建设。 

（三）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。立足学院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，

坚持政策公平、程序公正，确保招生计划分配有序推进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设置 

第四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组”），

全面负责学院招生计划的统筹管理和分配办法的审定。工作组组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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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由学院一级学科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班子成员、二级学位点负

责人组成。 

第三章 招生计划构成与分配 

第五条 导师出现师德失范问题则 2 年内不分配招生计划指

标。出现以下问题的则当年不分配招生计划指标。 

（一）导师在硕士研究生招生、培养、学位授予和管理等环

节未按时、按规定完成相关工作，或拒不配合学院相关工作的。 

（二）在硕士研究生命题、评卷、复试等招生录取关键环节，

出现负面影响的。 

（三）导师指导的学生论文抽检“存在问题”或论文盲审“评审

不通过”等情况的。 

（四）导师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培训项目者。 

第六条 招生分配顺序如下： 

每位导师原则上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 1 名，并按以下

招生批次依次开展导师招收硕士研究生（原则上分为三个批次）： 

（一）依据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实施

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SRTP 每升学 1 名提前 1 个批次招生，直至第

一批次招生。 

（二）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升学或获自治区优秀硕（博）士研

究生，每获 1 项提前 1 个批次招生，直至第一批次招生。 

（三）近三年新进博士直接分招生指标，按第一批次招生。 

（四）非新进博士须满足以下之一： 

（1）近三年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、国家级课题、自治区重点

研发项目； 

（2）从学校财务系统显示的可支配的课题经费（包括横向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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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向）最少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。 

（3）需承担 16 课时以上硕（博）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或实习

指导。 

（五）剩余研究生指标将根据导师近三年主持的国家级项目、

国家级课题、省部级重点研发项目经费多少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

升学或获区级优秀毕业生优先分配。特殊情况下，如学院某二级

学位点的招生名额须保证该学位点建设、评估等特殊要求时，由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讨论决定。 

（六）若导师指导的硕士/博士毕业生于当年 8 月 31 日前未就

业，按照未就业人数核减当年该导师相应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

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地规院发〔2024〕

7 号）文件废止，本办法由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负责解释。  


